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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震安全性评

价

重大工程抗震设 

防要求审定

内蒙古自治 

区地震局
自治区级

【法律】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 （2008年修 

订 )

第 三 十 五 条 新 建 、扩建、改建建设工程，应当 

达到抗震设防要求。

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 

程 ，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， 

并按照经审定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所确定的抗震设 

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。建设工程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单 

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，并对 

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的质量负责。

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，应当按照地震烈度区 

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 

行抗震设防：对学校、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 

程 ，应当按照高于当地房屋建筑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 

设计和施工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增强抗震设防能力。

【行政法规】 《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》 （2019年 

第二次修订)

第六条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 

件 ：

(一）有与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相适应的地震学、 

地震地质学、工程地震学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：

(二）有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技术条件。

申请人 申请人

地震安全

性评价报 地震安全性评价从业单位

县级以上 

市场监督 

管理部门

符 合 《地 

震安全性 

评价管理 

条例》 

(2019年 

第二次修 

订）第六 

条所要求 

条件的单 

位

以营业执 

照登记的 

具体经营 

范围为准

内蒙古自

治区地震

局

备注：实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地区，行政权力实施部门以改革方案为准。

无
内蒙

场
监
 

理

内
治
局
古
市
管

第 6 2 页


